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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明確各級教師應授課時數及鐘點費核發相關事項，特依據教育部、本校各項規章暨實 

際需要，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及支給超授鐘點費之規範，依聘約記載為之。兼任行政職務 

或支援行政業務之教師，每週減授時數依人事室相關規定辦理。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 

    日間部及進修部（含在職專班）合計至少須為 2 門課或 4 小時，且不得超過 10 小時； 

    未達 2門課或 4小時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得簽請校長核定後辦理。 

三、各類課程時數核計方式： 

(一)大班課程，以加退選結束後實際選課人數為準，教師授課時數計算方式如下： 

1.71至 80人，原授課時數乘 1.2。 

2.81至 100人，原授課時數乘 1.4。 

3.101人以上，原授課時數乘 1.6。 

4.增加之部分不列入教師超授時數之上限。 

(二)經審查通過之 EMI授課課程，其授課時數依本校「EMI授課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理之。 

(三)經審查通過之遠距教學課程，其授課時數依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之。 

(四)經審查通過之校外實習課程，其授課時數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之

規定辦理之。 

(五)師資培育中心之實習指導學分之時數採計標準，依本校「教育實習指導教師設置要

點」之規定辦理之。 

四、專任教師每學期之授課須達基本授課時數。 

五、各職級教師之日間部及進修部（含在職專班）鐘點費，依教育部標準支給。 

六、專任教師超授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每學期發給 4.5個月；上學期為 9月份半個月及 

    10、11、12、1 月，下學期為 2 月份半個月及 3、4、5、6 月。因加退選後開課不成之 

    鐘點費，僅核發開學後依實際上課時數核發。 

七、教師請假缺課未依規定補課者，由教務單位簽請扣回鐘點費，並作為教師評鑑及續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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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